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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本校為融合「國際化、資訊化、未來化」的三化教育理念，並落實「三環五育」之

全人教育辦學目標，透過通識教育課程與教學之改革、整合與創新，培育二十一世紀

大學生應具備的基本能力，以及具本校特色的優秀人才，以確保高等教育的品質，特

訂定本課程施行規則(以下簡稱本規則)。 

第二條  本校通識教育課程旨在培育學生具有以下校級基本素養： 

一、全球視野。 

二、洞悉未來。 

三、資訊運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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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品德倫理。 

五、獨立思考。 

六、樂活健康。 

七、團隊合作。 

八、美學涵養。 

第三條  本校通識教育課程分為基本知能課程、通識核心課程及服務與活動課程，各學年

度入學新生起適用之通識課程架構及修讀學分數如附表。 

第四條  通識教育之課程審議，依下列程序依序審議: 

一、通識教育各學門課程：  

各學門課程委員會議、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、校課程委員會議、教務會議。 

二、校共通課程： 

校共通課程委員會、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、校課程委員會議、教務會議。 

以上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課程改革暨審查作業要點之規定。 

第五條  各學門之課程總數以二十科為上限，各學門課程委員會須針對科目內容作實質之

審查，發揮監管功能，並整合學門中內容相類似的科目，避免重複或浮濫。 

第六條   各學門專任教師授課班級數以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任教比例為原則。 

第七條 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，自公布日施行；修正時亦同。 


